
业务指南（个人） 
一、个人投资者开户资料：  

需要填写表单： 

1、《账户类业务申请表（个人）》 

2、《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  

3、《投资者风险匹配告知书及投资者确认函》 

4、《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5、《开放式基金传真交易协议书》 

6、《交易业务申请表》 

7、《专业投资者认定书》（如需） 

需要提供材料： 

1、居民身份证 

2、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卡或存折 

3、直销中心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专业投资者或购买专户需要额外提供材料： 

1、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最近 3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万元证明 

2、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或具有 2年以上金融工作经历 

3、授权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正反面，加盖公章） 

4、非自然人客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所需的其他文件（加盖公章，对应材料请参考下页“非自然人客

户受益所有人信息登记材料清单（机构）”） 

5、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原则认为需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个人投资者办理账户资料变更需提交以下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变更姓名、证件及更新身份证件有效期时需要提供新证件及相关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3、变更银行账户还需要新账号的存折或银行卡复印件及加盖银行业务公章的换卡证明原件。 

三、注意事项：  

1、开立基金账户的投资者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投资者，且同一投资者在本公司

的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只可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2、投资者所填联系方式将作为本公司与客户沟通的重要渠道，请投资者认真填写，所填联系地址应当

为居住时间超过 3 个月以上的常住地址。同时请务必确保填写资料的完整性和有效性，如因预留信息不完

整或填写错误导致的任何损失，本公司不予承担。  

3、基金账户一经开立，投资者即享有本公司提供的相应服务功能，包括柜面交易、电话查询、网上查

询、定期寄送对账单等，投资者可立即在柜面办理认（申）购业务。机构投资者如需办理传真交易则应与

本公司另行签订传真交易协议。  

4、投资者提交申请时，本公司还可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要求

投资者补充提交其他相关身份证明文件。如投资者先前提交的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已过有效期，应

及时补充更新，若投资者没有在合理期限内更新且没有提出合理理由的，我公司保留中止为您办理相关业

务的权利。 

 5、本公司直销中心对于基金账户业务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确认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

机构的确认为准。 


